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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7_9A_84_E7_c122_479478.htm 律师们在办理民事、

经济案件的过程中，可以讲，很难避免就要遇到胜诉的判决

难以执行的情况。显然，此种判决的难以执行，绝不是由于

判决本身无执行性，也不仅仅是由于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以执

行，而是缘于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 作为执业律师，我在承

办经济案件时就遇到过取得案件最终的胜诉判决后而难以执

行的情况。 案例一：争议标的额达九十余万元人民币的经济

案件，当事人（被上诉人）在二审时重新委托我作为其代理

人参加诉讼。但是很遗憾，一审律师未能帮助当事人提出财

产保全的申请，我接受委托时距答辩结止日仅有三天时间。

无耐，我们只得边准备必要的调查取证和答辩，边提出财产

保全的申请。可谁知案情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仅上诉人

已将其在大陆分公司的财产进行了转移，而且我的当事人被

上诉人也未能提供有效的担保。因此，在二审判决生效后我

们及时提出申请执行时，由于被执行人（二审上诉人）总公

司的住所和财产不在大陆地区，从而导致判决难以执行。 案

例二：近两百万元人民币标的额的借款纠纷案件，在诉讼过

程中我们依据被告（债务人）的具体情况及时有效地向法院

提出了财产保全的申请，但被申请人（债务人）很会“办事

”，他们对此进行了有效的担保，从而导致财产保全的措施

未及予以实施。这一切都在合理合法的状态下进行着。然而

，待到终审判决终于生效了，虽然我们也同样及时而有效地

提出了执行申请，但是，被执行人本人（某贸易公司）不仅



不知去向，而且其信誓旦旦的担保人也杳无音信！很明显，

我们用自己咸咸的汗水和辛勤的劳动换来的一纸有效判决象

征国家权威与神圣法律的判决书，其可执行的内容难以执行

又成了不争的事实。 从上述两个简单的案例中似乎给人们以

一些启示，摘要述之即： 一是当经济或民事案件具有可执行

的货币、财产等标的时，案件的承办律师应密切注意观察和

了解对方当事人的资信情况，如果你所代理的一方将会成为

执行申请人的话。 二是在对方当事人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发生

异常动向或可疑情况从而有可能导致难以执行时，案件的承

办律师有必要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诉前或诉讼）甚至先予

执行。当然，此种申请应符合我国民诉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三是如果你所承办的案件当事人的一方尤其是对方当

事人为非大陆的个人或公司企业时，就更应该对其资信情况

进行及时、充分而有效的调查了解，必要时尽早采取相应的

措施。 更为重要的是，从上述案例与分述中可以看到，我国

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很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 一是当

财产保全的被申请执行人提出担保时，法律对此种担保人没

有规定较为详细或有效的制约，当这种担保人“出问题”时

也同样会导致判决的难以执行。 二是当事人未提出财产保全

的申请时，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采取财产保全的措施，这一

“在必要时”的规定很模糊、不确切，更没有规定在如果“

有必要”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而法院却没有采取的情况下，从

而导致判决难以执行，法院将承担什么责任或受到什么制约

。 三是关于执行的措施。无论是查询、冻结、划拔被执行人

的存款，还是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或是进行搜查，民

诉法并未作出当法院应当采取相应措施而没有采取从而导致



判决难以执行时法院所应承担的责任或受什么制约。因为在

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律师，“胆敢”监督法院去

采取什么措施是很荒唐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四是当事人一

方为港澳台或外国人等非中国大陆人士或经济组织时，即使

是如何生效的神圣判决的执行也是难上加难的。除非，是我

国与有关的国家或地区签订了相关的民事司法协助的协议，

而且这种协议还是有关双方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但是，不

知为何，在我国加入WTO的条件下，至今仍未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等签署有关的民事司法协助的协议或协定。香港作为一

个具有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的地区，与广东省仅签有互送民

事法律文书的协议，并无有效可行的诸如可以互相承认判决

的效力并委托执行的协议等民事司法协助协议。这不仅使粤

港两地为数不少的民事判决难以执行，更使得香港成了少数

不法分子在大陆成立什么“公司”诈骗钱财后所逃往的避风

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再也明确不过的是，大陆人民法院的

判决书在香港完全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所以在经济全球化

、贸易自由化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司法上的一大缺憾。 为

了使法律真正的神圣，法院的一些生效判决不再难以执行而

是大显国家审判权的最高权威，也为了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有效杜绝或减少“债务人”或“义务人”的恶意

逃避或规避法律，我国的法律一定会进一步健全完善起来，

司法实践中的法官或律师一定会担负起司法及法律赋予他们

的权力或职责，伸张社会正义，维护法律的神圣与尊严，使

执行不再那么的无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